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〕１３号） 第一条 为了加强和改进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，保

证法律的正确实施，维护司法公正，特制订本条例。 第二条 

最高人民法院特邀咨询员是最高人民法院聘请的对人民法院

审判工作、队伍建设进行咨询、提出建议的人员。 第三条 最

高人民法院特邀咨询员由著名法学专家和知名人士担任。 特

邀咨询员由最高人民法院聘请，每届任期三年。 第四条 特邀

咨询员职责： （一）对人民法院贯彻执行党的路线、方针、

政策和党中央、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重大工作部署的落实情

况，提出咨询意见。 （二）对人民法院依法公正审理案件和

执行工作，提出建议。 （三）对人民法院有关队伍建设、审

理重大疑难案件、起草司法解释等工作提供咨询意见。 （四

）反映或者转递人民群众对人民法院和审判人员在司法活动

中，不依法办案，影响司法公正的意见。 第五条 特邀咨询员

开展工作，应当实事求是，客观公正，不谋私利，不徇私情

，自觉遵守国家的法律、法规，严守国家保密制度。 第六条 

特邀咨询员开展工作，可以根据实际情况，定期或者不定期

召开座谈会，也可就某一项工作随时提出咨询意见。 第七条 

对特邀咨询员提出的建议和改进意见，有关人民法院应当认

真办理，并向提出建议和改进意见的特邀咨询员反馈处理情

况和结果。 第八条 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和专门人民法院对特邀

咨询员的工作，应当给予支持、配合并提供方便。 第九条 最

高人民法院设立特邀咨询员办公室，负责日常的事务工作。 



第十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执行。 １９９９年５月１２日

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

www.100test.com 


